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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市司法局在答复民进上海市委
相关提案时透露：!"#$年，全市共
计办理医患纠纷 %&!"件，其中调解
成功 %"$'件，调解成功率近 '!(，
涉及协议金额 #)*亿元，对比 !+#%

年各项数字均有提高。
为解决医患问题，本市近年来

不懈努力。!++*年，本市成立了第一
家专门的医调组织：普陀区医患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年，上海市
政府设立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办
公室，并建立专家咨询库，同时与保
险公司理赔相衔接，医疗纠纷人民
调解制度在维护医患双方权益、维
持正常医疗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据悉，目前，全市医调委选聘专
职人民调解员有 #+#名，其中具有医
学专业背景的占 %',，具有法律专
业背景的占 -+(。此外，兼职人民调

解员 $%名。全市医调委对调解员实
行年度全员培训制度，每位人民调
解员每年需接受 #!课时以上的业
务培训。!+##年市政府发布了《关
于开展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若
干意见》，!+#$年又颁布了《上海市
医患纠纷预防与调解办法》。!+#$

年，市司法局会同市卫计委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医患纠纷类信访与
人民调解工作对接的意见》。
但是，因医疗纠纷调解对医学

专业知识要求很高，涉及职能部门
多，目前人民调解工作中还面临一
些困难，如基层人民调解员很难调
解专业性很强的新型医疗纠纷，医
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的配套衔接还
不够等，再加上一些媒体面对医患
矛盾，只为吸引眼球而过度炒作，
直接影响到医患纠纷的调解效果。

民进市委在对此给予高度关
注，在今年初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期间，提交了“关于加强和完善上海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的建议”的相
关提案，希望有关部门整合调解资
源，提高调解员专业水平，拓宽调解
人才引进渠道，吸引一批具有医学背
景、热心人民调解工作的专业人士
加入到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员队伍，
增加专家型的兼职调解员。同时理
顺联动机制，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能
责任，依法规范调解；规范媒体宣传
报道，杜绝新闻炒作伤害医患关系。

市司法局在提案答复中表示，
将进一步加强医调工作组织队伍建
设，优化人民调解员队伍，提升医调
工作质量，完善联动机制，提升医患
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宣传实效。
通讯员 王畇 本报记者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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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要遵守誓约，矢志不渝。我
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
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
苦与危害。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也
决不授意别人使用它。我要清清白
白地行医和生活……”
所有医科学生，入学时都要宣

读这流传了 !+++多年的“希波克拉
底誓言”。这誓言，不仅是医者职业
操守所系，更是病患身家性命所系。
近日，上海连续发生三次针对医护
的暴力事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
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下简
称草案）也再次研究将“医闹”入刑。
一个社会共识是若任由医患关系持
续紧张、医疗环境持续恶化，整个社
会肌体都将遭受重创。从刑法修订
到医疗体制改革，一系列制度设计
都应指向一个目标：医者有尊严，生
命权益才有保障。

期望过高易致医闹
“我的一位同事，在医院里专门

从事医疗纠纷调解，竟被患者家属
强迫跪地，结果，这位同事不堪凌
辱，愤然离职。”市人大代表、市第十
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傅舒昆说，医
闹对某一位医生的打杀，就是对所
有医者尊严的挑衅，更是对其他病
患生命权益的漠视———不同于一般
公共场所，医院是救死扶伤之地，医
闹对医护人员的侵害，同时也是对
其他病患被救治权的侵害。

医患纠纷的成因，多种多样，一
个诱因是，病患可能对治疗的期望值
过高。然而，受医学发展水平限制，
*",0&",的疾病，目前还不能完全
治愈。肿瘤、病毒感染等疾病，目前还
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对高血压、糖
尿病等常见病，也只是控制病情，而
不能彻底治疗。“如果对治疗效果抱
有太高期望，一有不满就任意发泄，
打杀医生，那么，面对高危病人疑难
杂症，将没有医生愿意承担风险冒险
救治。”傅舒昆说，医闹入刑，是国家
大法对医护人员人身权利的保护，而
且，较之一般妨碍公共秩序的惩罚，
刑法对医闹的惩处应该更严厉。

入刑最高可判七年
那么正在讨论的草案会有怎样

的严厉惩处？上海市律师协会医疗
卫生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卢意光给
记者介绍：在草案中，针对当前社会
上“医闹”事件频发等问题，拟将刑
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聚
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
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
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
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卢意光表示，实际上，现行刑法

中已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此
次将“医闹”写入刑法，并不是增加
一个新罪名，而是明确“医闹”适用
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将被追
究刑事责任。这是再次提醒“医闹”
的组织者、参与者将会付出沉重的
代价，同时提醒执法机关对“医闹”

不要姑息迁就，“有法可依”还须“有
法必依”。
他认为，“医闹入刑”能够对那

些严重影响医院秩序、无理取闹甚
至伤害医生的“医闹”起到一定震慑
作用，对医务人员起到一定稳定人
心的作用。

医患纠纷原因复杂
但入刑能否终结医闹？卢意光

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医闹入
刑’，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杜绝‘医
闹’，避免伤害医生等恶性事件发
生。”卢意光说，自己曾经也是一名
医生，正是在目睹了隔壁科室的一
起医患矛盾后，切身感受到处理医
疗纠纷，一定需要有熟悉医学和法
律两个专业的人员，才有可能逐步
建立有公信力的医疗纠纷处理机
制，为此决定投身法律事业。
温州杀医案、哈尔滨医院行凶

案……面对不断发生的恶性事件，

为了打击涉医犯罪，我国不断加大
处罚力度。去年，最高人民法院会同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部
委，联合向社会发布《关于依法惩处
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
意见》，严肃追究、坚决依法打击涉
医违法犯罪行为，明确依法惩处六
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对罪行极其
严重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的，坚决依
法适用死刑。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卢意

光认为，仅靠加大对医闹的打击力
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医患纠纷的形成原因很复杂，尤其
是恶性事件发生的背后往往包括极
端贫困、患者精神因素、诊治过程中
沟通不畅或诊治失误、缺乏合理合
法解决纠纷渠道等各种因素，需要
对原因做深入的分析。
同时，“看病难、看病贵”等医疗

体制的问题则是医患纠纷发生的根

本性原因之一。比如公立医院不改
变以药养医等制度性问题，就难以
解决过度医疗等弊端，客观上增加
了医患纠纷发生的几率、激化了医
患矛盾。
因此，必须仔细梳理分析医患

纠纷、乃至恶性涉医矛盾事件背后
的原因，否则只是治标不治本，让医
生个体承担了医疗体制的问题和后
果，对医患而言都是“双输”的结果。

重建互信要靠沟通
“刑罚，只是末端处置，保护医

患权益，更应关注如何预防、缓解医
患纠纷。”市人大代表、瑞金医院卢
湾分院消化内科主任李健说，充分
的医患沟通，重建医患互信，是减少
纠纷的一种保障。
有人抱怨：医院手术，什么都要

家属签字，该怎样做，医生最清楚，
为何样样推给家属？“事实上，手术
前让病人家属签字，是法定程序，也

是医患沟通，既为了充分保障病人、
家属对病情和治疗方法的知情权，
也是对医务人员随意行为的一种限
制，而绝非推卸责任和规避风险。”
李健说，即使病人和家属签字后，如
果医务人员存在过失，或因不规范
行为致使病人受到伤害，病人或患
者家属仍然有权利要求鉴定，并根
据鉴定结果要求赔偿。
人们还常抱怨，在三甲医院候

诊一两个小时，医生问诊却只有几
分钟；可事实却是，一上午坐诊几十
位病人的医生也已是精疲力竭。更
何况，这些精疲力竭的医生，还面临
“后继乏人”的窘境，今年多地医学
院高考招生分数下降，不是好现象，
“如何把最优秀的年轻人吸引到医
护群体中，让医生成为体面的、有尊
严的精英职业———这应是医改努力
的一个关键目标；否则，即便医疗硬
件再先进，患者的生命权益终将保
障乏力，医患互信也无从谈起。”

刑法修订欲解医患之困!专家表示"""

“医闹入刑”不是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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